【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課程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年級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聯絡電話
	(H)
	生日
	
	

	
	(M)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專長及證照

(請檢附影本)
	

	申請實習單位
	□學生登記志願，再由本系與實習機構共同甄選分發

  志願一：

  志願二：

  志願三：

□自行申請實習機構(機構名稱：                            )

	實習期間
	自 民國         年        月       日 
至 民國         年        月       日 止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請以A4紙張列印或書寫，並依序排列)
	·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之動機

· 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專長及證照影本共     件
□未成年學生應檢附家長同意書



	備註
	實習成績及格後核給之學分，列入次一學期修習學分。


單位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二】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家長同意書
本人                 (身分證字號:                )同意未成年子女                 

同學(身分證字號:                   )參加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之校外實習課程。
      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家長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習機構評估表

	公司名稱
	

	實習內容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方式
	· 赴機構實地訪視  

· 電話訪視  

· 與機構主管面談

· 其他：請說明                                           

	評估項目

	 工作環境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工作安全性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工作專業性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體力負荷
	□負荷無虞  □稍有負荷  □負荷尚可  □負荷重  □負荷極重

	 培訓計畫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合作理念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整體總評
	□極佳    □佳    □普通    □尚可    □不良

	四、建議事項： 



	五、評估結論

□推薦實習             □不推薦實習

	六、評估人/單位：                    


備註：

1.新的實習機構請系主任安排專業老師拜訪實習機構主管，表達謝意及評估工作之適合性，避免學生報到後因工作不適應而產生困擾。

2.實習機構若提供薪資或津貼應依勞基法規定提供勞健保及提撥勞退基金，提供獎助學金之機構則不在此限。

3.本評估表於每年實習前進行評估。

【附件四】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合約內容至少應包括實習環境及內容、實習名額、課程名稱、實習期間、實習時數、實習津貼、補休方式、保險、交通食宿、輔導機制、實習成效考核制度、爭議處理等其他相關事項)

立合約書人: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高雄大學    系（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基於培訓人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合作職掌：

    甲方：
提供乙方學生實習機會，並負責工作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言行。

    乙方：
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開設     (學制及課程名稱)課程，實習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校外實習。

二、合約期限：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學生校外實習工作項目、名額及時數：

1. 工作項目為                  ，以不影響實習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並不得要求實習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

2. 實習名額  名，每名學生實習時數     小時。

四、實習報到：

    1.乙方於實習前將實習生名單及報到資料寄達甲方。

    2.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講習（含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並派專人指導。

五、實習津貼(或獎助學金)、休假及其他福利：

1. 津貼(或獎助學金)：每 (月或小時) 給付新台幣  元，津貼以  方式發給乙方實習學生。(若無請寫無)

2. 休假/補休方式：        。

3. 其他福利：      。(如伙食、交通、住宿等) (若無請寫無)

六、保險：實習學生報到前，(甲方或實習學生)應辦理意外險(或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

七、實習學生輔導：

1.甲方實習單位應提供專業指導、訓練、生活及工作輔導，若實習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共同處理，如經輔導未改善者，得停止實習或轉換至其他機構實習。

2.實習期間乙方不定期安排實習輔導教師赴甲方訪視實習生，負責校外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八、
實習考核：由甲方主管及乙方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量實習成績，甲方主管應填寫「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並寄回給乙方，乙方實習輔導教師得就其訪視結果、實習機構考核實習生之成績、實習生心得報告或實習生自我表現評估等，給予實習成績。

九、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由甲乙雙方協商處理，並得提交實習委員會處理。
十、本合約如有臨時變動或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協調修訂或補充之。
十一、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方執乙份，乙方執二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公司用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高雄大學       （學校大印）

負責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校長

電  話：

地　址：                          

統一編號：
執行學生校外實習系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機構同意書
茲同意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年級)學生             至本機構實習，並議定互相履行事項如次:

一、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須投保意外險並遵守本實習機構之工作守則。

三、本機構遵守與實習生相關之法令規範。

四、雙方於實習期間內，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非經合意不得任意終止本校外實習課程。

                                         實習機構名稱:                      
                                         主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
實習前講習紀錄表
	執行單位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舉辦地點
	               
	參與人數
	人

	參與實習機構
	(若無則免)

	活動內容
(200字)
	

	執行成效
(200字)
	

	活動照片檔名
(至少4-6張照片，並附照片說明)
	1.

	
	2.

	
	3.

	
	4.

	其他附件名稱
(議程、問卷、會議紀錄等相關成果資料)
	1.

	
	2.

	
	3.


單 位 核 章：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七】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實習紀錄表
	日期時間
	工作內容
	實習生簽名
	主管核章

	
	1.

2.

3.
	
	

	
	
	
	

	
	
	
	

	
	
	
	

	
	
	
	

	
	
	
	

	
	
	
	

	
	
	
	

	
	
	
	

	
	
	
	

	
	
	
	


【附件八】
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法律學系實習輔導報告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學生姓名：

	實習部門：
	訪視時間：  

	實習輔導老師姓名：
	

	實習
情形

及

工作

表現
	1. 實習學生在工作崗位上，專業技能的學習狀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2.實習學生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3.實習學生在工作崗位上之出勤狀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4.實習學生與同部門同事之間之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5.實習學生與主管之間之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6.實習學生與客戶或不同部門同事之間的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7. 其他事項：

  

	實習學生生活現況
	   ※實習學生對實習生活現況的滿意程度。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不滿意的事項為：



	實習
機構

評估
	1.就實習學生工作、生活現狀及福利措施等，是否符合實習合作契約內容？
  (是  (否  說明：                                   
2.是否有專人對實習學生進行工作輔導與考核？

  (是  (否  說明：                                   
3.實習工作場所之公共安全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4.實習工作場所之衛生條件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 劣

	處理情形
追蹤紀錄
	

	實習輔導老師簽名：


	本次訪視為：(電話  □面談


【附件九】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機構評分表

                   (              )同學(學號)於本機構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考量一切實習表現及貢獻程度，給予評分如下:
                        分(總分100分)。

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實習機構名稱:

                          主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校外實習學生滿意度調查表
系    所：　　　　　　　　 班級：　　　　　　姓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部門：______________

實習工作內容：                                                     
學生職場實習滿意度調查項目表

評估項目1-4請打ˇ，項目5-7請簡述。

	        評等等第
     結果

評估項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備註

	1. 實習環境設施
	
	
	
	
	
	

	2.部門人員互動
	
	
	
	
	
	

	3. 實習工作內容
  與預期比較
	
	
	
	
	
	

	4.實習成果
	
	
	
	
	
	

	5.實習具體收穫
	

	6.對實習機構
  之建議
	

	7.對實習課程
  之建議
	

	回饋或處理事項
由實習輔導老師或系所填寫
	


【附件十一】
實習報告書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實習報告書須包含下列四項內容（可附照片說明）：

1、 實習機構之簡介

2、 實習工作內容之說明

3、 實習成效與心得

4、 建議事項

